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辦理核撥污水下水道補助款應檢附之資料說明 

一、請款收據(請依規定加蓋關防)。 

二、完成法定預算之納入預算證明(請列明納入預算之年度，並依規定加

蓋關防)及議會同意墊付函。 

三、工程款(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)請款明細表。【表一及表二】 

四、分批（期）付款表。(本表由國土管理署業務單位填送)  

五、另依下列各補助項目內容，應檢附之資料： 

(一)規劃費 

1.委外契約影本。 

2.依約執行核定完成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二)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 

1.徵收（或撥用）計畫書核定函影本或協議價購紀錄或有償撥用同

意函影本等相關文件。 

2.徵收公告函（撥用或價購者免附）。 

3.發放補償費印領清冊（含土地所有人、面積、地價、地上物補償

費封面請加蓋關防或蓋“與正本相符”章及相關人員核章）。 

4.用地徵收作業費計算說明。 

(三)工程費及委外設計監造服務費： 

1.工程費部分：工程監造日報、工程預算書影本、工程契約書影本。 

2.委外設計監造服務費部分：技服契約影本、依約執行核定完成之

相關文件。 

六、工程報署辦理結案時，應檢附之文件： 

工程款辦理結案明細表【表三】、工程決算書等相關資料。 

七、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發放完畢報署辦理結案時，應檢附之文件： 

用地取得費用支用明細表【表四】、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辦理

結案明細表【表五】、印領清冊及提存帳戶資料。

附件四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縣（市）政府 

主（會）計人員 

○○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款請款明細表 

工程編號 

 

（1） 

工程名稱 

 

（2） 

發包金額 

（元） 

（3） 

總工程費 

(發包金額+非

發包項目) 

（4） 

截至○年○月

○日已支用金

額（元） 

（5） 

預估至○年

○月需估驗

金額（元） 

（6） 

各年度已補助金額（元） ○○年度本

次請領補助

金額（元） 

（10） 

備註 

（11） 
以前年度 

（7） 

○○年度 

（8） 

小計 

（9） 

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

 

縣（市）政府 

承辦人 

國土管理署 

覆核 

縣（市）政府 

單位主管 

表一 



 

＊ 請款明細表各欄位填寫說明： 

（1）及（2）欄位：依本署年度分配表之「工程編號」及「工程項目」填列。 

（3）欄位：填列契約金額，並請於備註欄註明承包商及開工日期。 

（4）欄位：為發包金額＋地上地下拆遷補償費＋空污費＋工程準備金＋工程管理費等施工預算書編列之各項非發

包項目。 

（5）欄位：填上該工程截至○年○月○日止實際帳列已支用金額，本欄需請縣市政府主計人員確認，並請於備註

欄註明實際工程進度％。 

           例如『截至 95年 5月 31日止已支用金額』 

（6）欄位：預估該工程○年○月至○年○月止需支用金額，包含發包工程估驗款及施工預算書編列之各項非發包

費用合計，並請於備註欄說明並註明預估工程進度％。 

           例如『95年 6月至 95年 8月止需支用金額』 

（7）欄位：填上以前各年度已撥予縣市政府之補助款金額。 

（8）欄位：填上本年度已撥予縣市政府之補助款金額。 

（9）欄位：等於（7）＋（8） 

（10）欄位：等於（5）+（6）-（9） 

（11）欄位：如有補充說明請於此欄備註說明。 



 

 

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土管理署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

      主（會）計人員 

○○政府污水下水道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請款明細表 

標案編號 

 

（1） 

標案名稱 

 

（2） 

中央補助款核定

金額（元） 

（3） 

截至○年○月○日

已支用金額（元） 

（4） 

各年度已補助金額（元） ○○年度本次請領

補助金額（元） 

（8） 

備註 

（9） 
以前年度 

（5） 

○○年度 

（6） 

小計 

（7） 

        

 

        

 

表二 



 

＊ 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請款明細表各欄位填寫說明： 

（1）及（2）欄位：依本署年度分配表之「標案編號」及「編案項目」填列。 

（3）欄位：填列中央補助款核定金額。 

（4）欄位：填上該工程截至○年○月○日止實際帳列已支用金額，本欄需請縣市政府主計人員確認。 

           例如『截至 95年 5月 31日止已支用金額』 

（5）欄位：填上以前各年度已撥予縣市政府之補助款金額。 

（6）欄位：填上本年度已撥予縣市政府之補助款金額。 

（7）欄位：等於（5）＋（6） 

（8）欄位：等於（3）-（7） 

（9）欄位：如有補充說明請於此欄備註說明。



 

 

 

 

 

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土管理署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

      主（會）計人員 

 

 ○○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款辦理結案明細表 

工程編

號 

 

（1） 

工程名

稱 

 

（2） 

發包金

額 

（元） 

（3） 

總工程費 

(發包金額+非發包項

目) 

（4） 

工程決算金額（元） 
中央已補助金

額 

（8） 

節餘款（元） 

（中央補助款） 

（9） 

備註 

（10） 
中央補助款 

（5） 

地方配合款 

（6） 

地方自籌款 

（7） 

     

 

   

 

     

 

   

 

表三 
 



 

＊ 工程款辦理結案明細表各欄位填寫說明： 

（1）及（2）欄位：依本署年度分配表之「工程編號」及「工程項目」填列 

（3）欄位：填列契約金額。 

（4）欄位：為發包金額＋地上地下拆遷補償費＋空污費＋工程準備金＋工程管理費等施工預算書編列之各項非發

包項目。 

（5）欄位：填上工程決算金額中央補助款應分擔之金額 

（6）欄位：填上工程決算金額地方配合款應分擔之金額 

（7）欄位：填上工程決算金額地方自籌款應分擔之金額 

（8）欄位：填上中央已撥予縣市政府之各年度補助款金額 

（9）欄位：等於（8）-（5） 

（10）欄位：如有補充說明請於此欄備註說明 

PS：同一縣市政府如有若干標案工程同時辦理結案，得依各標案分別填列於同一張結案明細表內。 



 

 

○○政府污水下水道用地取得費用支用明細表 

經費列 

原核列金額(元)(100%) 

（1） 

實際發放金額(元)(100%) 

（2） 附記 

補助款(○%) 配合款(○%) 小  計 補助款(○%) 配合款(○%) 小  計 

1.地價補償費         

2.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        

3.農作改良物補償費         

4.其他有關拆遷補償費         

總        計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

承辦人 科長  主管  機關首長  國土管理署 

覆核 

 

 

 

 

欄位填寫說明： 

（1）欄位：請領補助款及辦理結案時應確實填列 

（2）欄位：用地取得費用發放完畢辦理結案時應確實填列 

表四 



 

 

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土管理署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

      主（會）計人員 

○○政府污水下水道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辦理結案明細表 

標案編號 

 

（1） 

標案名稱 

 

（2） 

用地費實際發放金額 
中央已補助金額 

（5） 

節餘款（元） 

（中央補助款） 

（6） 

備註 

（7） 
中央補助款（元） 

（3） 

地方自籌款（元） 

（4） 

      

 

      

 

表五 
 



 

＊ 用地取得或地上權徵收費辦理結案明細表各欄位填寫說明 

（1）及（2）欄位：依本署年度分配表之「標案編號」及「標案項目」填列 

（3）欄位：填上用地費實際發放金額中央補助款應分擔之金額 

（4）欄位：填上用地費實際發放金額地方自籌款應分擔之金額 

（5）欄位：填上中央已撥予縣市政府之各年度補助款金額 

（6）欄位：等於（5）-（3） 

（7）欄位：如有補充說明請於此欄備註說明 

 


